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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接上期）

第四十七条 学校、托育机构、养

老机构、康复机构、福利机构、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救助管理机构、体育场

馆、监管场所、车站、港口、机场等重点

场所发现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时，应

当按照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规

定，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有

关信息。

检验检测机构等应当按照国务院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与传染病防治有

关的信息。

第四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

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时，应当及时向

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或

者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报告。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公布热线

电话等，畅通报告途径，确保及时接收、

调查和处理相关报告信息。

第四十九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

当设立或者指定专门的部门、人员负责

传染病疫情信息管理工作，主动收集、

分析、调查、核实传染病疫情信息。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甲类传染

病、新发传染病、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

病报告或者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时，

应当于两小时内完成传染病疫情信息

核实以及向同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

病预防控制部门和上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报告的工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同级人民政

府，同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

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国务院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第五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

干预传染病疫情报告。

依照本法规定负有传染病疫情报

告职责的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不得隐瞒、谎报、缓报、漏报

传染病疫情。

第五十一条 对及时发现并报告新

发传染病、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的单

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奖励。

对经调查排除传染病疫情的，报告

的单位和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国家建立健全传染病

疫情风险评估制度。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分析

传染病和健康危害因素相关信息，评估

发生传染病疫情的风险、可能造成的影

响以及疫情发展态势。

第五十三条 国家建立健全传染病

预警制度。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根据传染病监

测信息和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结果，向

社会发布健康风险提示；发现可能发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评估认为需要发

布预警的，向同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提

出发布预警的建议。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收到建议后应当及时组织专家进行

分析研判，需要发布预警的，由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立即向

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有关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向社会

发布预警。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及时向本行

政区域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

构通报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预警的相

关信息。接到通报的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和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报告本机构的

主要负责人，并告知本机构的有关

人员。

第五十五条 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应当及时向省级人民政府疾病预

防控制部门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卫

生工作的部门通报全国传染病疫情以

及监测、预警的相关信息。中央军事委

员会负责卫生工作的部门发现传染病

疫情时，应当向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通报。

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地方人民政

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及时相互通

报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

预警的相关信息。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

病预防控制部门与同级人民政府教育、

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生态环境、农业

农村、市场监督管理、林业草原、中医药

等部门建立传染病疫情通报机制，及时

共享传染病疫情信息。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

健康、疾病预防控制、外交、工业和信息

化、公安、交通运输、铁路、民用航空、海

关、移民管理等部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

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有关单位

和部门等建立工作机制，及时共享传染

病疫情信息。

第五十七条 国家建立健全传染病

疫情信息公布制度。

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定期向

社会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定期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

疫情信息。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及

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传染

病名称、流行传播范围以及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死亡病例数量等传染病疫情

信息。传染病跨省级行政区域暴发、流

行时，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应当及

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上述信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发现虚假或者不完整传染病疫情

信息的，应当及时发布准确的信息予以

澄清。

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制定。

第四章 疫情控制

第五十八条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立即

采取下列措施，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报告：

（一）对甲类传染病患者、病原携

带者，予以隔离治疗、医学观察；

（二）对甲类传染病疑似患者，确

诊前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甲类传染病患者、病原携

带者、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予以医

学观察，并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甲

类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疑似患者

以及上述人员的密切接触者采取隔离

治疗、医学观察措施，应当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和医学检查结果科学合理确定

具体人员范围和期限，并根据情况变化

及时调整。采取隔离治疗、医学观察措

施，不得超出规定的范围和期限。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

向甲类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疑似

患者以及上述人员的密切接触者书面

告知诊断或者判定结果和依法应当采

取的措施。

甲类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疑

似患者以及上述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应

当主动接受和配合医学检查、隔离治

疗、医学观察等措施。

拒绝隔离治疗、医学观察或者隔离

治疗、医学观察的期限未满擅自脱离

的，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医学观

察措施。

第五十九条 医疗机构、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接到其他单位和个人报告甲

类传染病的，有关甲类传染病患者、疑

似患者的移交按照国务院疾病预防控

制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六十条 医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

丙类传染病患者时，应当根据病情采取

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对肺结核患

者进行治疗；对具有传染性的肺结核患

者进行耐药检查和规范隔离治疗，对其

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对肺结核患者进行健康管理。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拟

订，报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审核、

发布。

第六十一条 医疗机构对本机构内

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以及

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应当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消毒和无害化

处置。

第六十二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

现传染病疫情或者接到传染病疫情报

告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传染病疫情进行流行病学

调查，根据调查情况提出对受影响的相

关区域的防控建议，对被污染的场所进

行卫生处理，判定密切接触者，指导做

好对密切接触者的管理，并向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提出传染病疫情防控方案；

（二）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对受影

响的相关区域进行卫生处理，向疾病预

防控制部门提出传染病疫情防控方案，

并按照传染病疫情防控相关要求采取

措施；

（三）指导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医疗机构实施传染病预防、控制措

施，组织、指导有关单位对传染病疫情

的处理。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和配合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如实提供信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

协助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

协助。

发生传染病疫情时，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

制部门指派的其他与传染病有关的专

业技术机构，可以进入受影响的相关区

域进行调查、采集样本、技术分析和检

验检测。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

提供信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隐瞒

信息、阻碍调查。

第六十三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

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

织力量，按照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

进行防治，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病的

传播途径；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经评

估必要时，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

（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

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

（二）停工、停业、停课；

（三）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

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

物品；

（四）控制或者扑杀、无害化处理

染疫动物；

（五）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

场所；

（六）防止传染病传播的其他必要

措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采取前款

规定的紧急措施，应当同时向上一级人

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

府认为采取的紧急措施不适当的，应当

立即调整或者撤销。

必要时，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

部门可以决定在全国或者部分区域采

取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紧急措施。

第六十四条 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

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

域的人员，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同时向上一级人

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

府认为实施的隔离措施不适当的，应当

立即调整或者撤销。

被实施隔离措施的人员应当予以

配合；拒绝执行隔离措施的，由公安机

关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取强制隔

离措施。

第六十五条 发生新发传染病、突

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经评估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预

先采取本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

制措施，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府认为预先采

取的预防、控制措施不适当的，应当立

即调整或者撤销。

第六十六条 因甲类、乙类传染病

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时，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

以对进入或者离开本行政区域受影响

的相关区域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实

施卫生检疫。

因甲类传染病发生重大传染病疫

情时，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本行政

区域受影响的相关区域实施封锁；封

锁大、中城市或者跨省级行政区域的

受影响的相关区域，以及因封锁导致中

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

决定。（未完待续） 来源：新华社

格尔木市融媒体中心格尔木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